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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物资处置程序，建立完善的物资处置流

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归属于我校的所有物资，包括资产类

及非资产类物资。

第三条报废物资的分类：

（一）列入我校资产管理范畴的固定资产及低值耐用品。

（二）除资产类物资以外的：

1、批量设备或物资的外包装。

2、金属(包括加工的边角余料)、废金属管、各种废旧零配

件。

3、因场地改造拆卸后无法再二次利用的护栏、灯具、风扇、

线缆、吊架、钢架等。

4、校园内经公示后无人认领的废旧自行车、电动车等。

5、我校 BOT 投资项目因合同到期撤场而产生的产权归属我

校无法继续使用的物资。

6、有市场售卖价值的废旧低值易耗品，以及上述非 1、2、3、

4、5 类的废品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

第四条 资产类物资处置由资产管理处牵头管理，有处置需

求的单位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审批流程，监察审计处及财务处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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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处置过程。

第五条 资产类以外物资处置原则上由使用单位自行负责，

有特殊需求的情况除外（批量金属废料、废旧自行车电动车、BOT

项目相关物资由资产管理处负责组织处置售卖）。

第三章 物资报废及审批

第六条 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处置：

（一）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，无法继续使用的资

产；

（二）技术落后，耗能高，效率低，机型已淘汰的资产。

（三）主要部件损坏严重，无法修复的，或虽能修复，但维

修费用超过资产净值的资产。

（四）长期失修，主要零部件已停产无法补充的资产。

（五）达到或超过安全使用期限，存在安全隐患的物资。

（六）已无法使用且占据物理空间影响正常办公及教学活动

的各类维修配件及耗材等。

（七）其他经学校审批同意的情形。

第七条 为提高效率、节约支出，各单位资产处置申请原则

上采用定期集中办理方式，资产管理处每年至少组织 2 次集中实

物报废。特殊情况需要报废的资产除外。

第八条 各类物资的处置审批

（一）资产类物资

资产管理处平时收集汇总各单位的资产处置流程或《资产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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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审批单》，并集中存放相关资产实物。资产处置由各单位在资

产管理系统发起或填写《资产处置审批单》，逐级审批。资产处

置审批权限如下：按同一批次净值总额额度审批，总额在 2000

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由资产保管单位负责人审批后，流转至资产

管理处及财务处负责人最终审批；总额在 2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

由分管联系校长最终审批，总额在 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由

校长最终审批；总额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学校董事长最终

审批。

（二）非资产类物资

各单位日常累计的已无法使用且占据物理空间影响正常办

公及教学活动的各类维修配件及耗材，由各单位经办人填写《非

资产类物资处置审批表》逐级审批后，单据流转至资产管理处和

财务处备案后，可由各单位自行完成相关流程，售卖所得款项交

至财务处入账（款项汇入我校对公账户）。

第九条 各类物资的处置程序

（一）资产类物资

1、由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员定期汇总各单位已完成资产处

置审批的物资清单，移交给资产管理处采购专员按采购流程确定

回收供应商。

2、由资产管理处采购专员组织报名、现场勘查等事宜。

3、由资产保管部门、监察审计处、财务处及资产管理处派

员组成资产处置小组，收取至少三家及以上的有效密封报价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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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对供应商报价进行核定，出价最高者获得回收资格。

4、由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员协调各单位物品回收负责人配

合中标供应商完成所有处置资产的实物回收工作。

（二）资产类以外物资

1、非资产类物资由各单位填报《非资产类物资处置审批表》，

逐级审批结束后自行完成相关实物的处置过程，原则上至少获得

三家及以上有效报价，出价最高者获得回收资格。需求单位可从

资产管理处提供的供应商名录中随机选取供应商报价（详见附件

3），也可自行联系供应商报价。回收结束后，将《非资产类物

资处置审批表》连同售卖所得一并交至财务处入账（款项汇入我

校对公账户）。

2、经办单位安排两名及以上工作人员参与。审批由部门分

管领导审批，报部门负责人最终审批。

3、审批结束后相关单据报资产管理处和财务处备案后方可

通知供应商进行回收。需求单位负责发起《外来单位物资出门申

请表》审批流程，资产管理处根据备案情况签字确认。

4、物资报废处置收入要及时全额上缴学校财务处，任何部

门、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未经审批擅自处置报废资产，造成资产流失的部门

和个人，学校将依据相关制度予以追责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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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
